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建设工程计价管理的指导意见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住建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部署，稳定建筑市场秩序，维护发承包双方合法权益，结

合我省实际，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依据不可抗力的规定合理进行风险分担

根据我国《民法总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并依据2020年2月10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针对疫情防控相关法律问题的解读，我省建设工程因疫情影响，建设合同

约定的义务不能正常履行的，认定为不能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除法

律另有规定外，应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并按照《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500-2013）相关规定进行风险分担。

二、合同价款调整

（一）经工程所在地政府批准，建设工程确因需要疫情防控期间必须施工的，应加

强防护措施，保证人员安全，防止疫情传播。因疫情影响，导致工程费用变化的，发承

包双方应根据合同约定及有关规定，本着实事求是和公平公正的原则，协商签订补充协

议。

1.人工费：疫情防控期间，建筑工人短缺，导致人工单价变化幅度较大，发承包双

方应及时做好建筑工人实名登记和市场人工价格统计。疫情防控期间完成的工程量，人

工费可由承发包双方签证确认，按实际上涨幅度调整，调整部分只计取增值税。

2.材料价格：疫情防控期间，导致材料价格异常波动，发承包双方可根据实际情况

签证确认，按实际上涨幅度调整，调整部分应计取增值税。

3.疫情防控措施费：疫情防控期间，复工需增加的口罩、消毒液、防护手套、体温

检测器等疫情防护物资费用和防护人员人工费用，由发承包双方按实签证，据实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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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赶工费用：疫情防控期间要求复工和疫情防控解除后复工的工程项目，如需

赶工，应明确赶工费用的计取，并签订补充协议。

（三）疫情防控期间未复工的项目，合同价格调整按照法律法规及合同条款，参照

不可抗力有关规定及约定合理分担损失。

三、工期调整

疫情防控期间未复工的项目，工期应按照不可抗力有关规定予以顺延，顺延工期计

算从2020年1月24日起（湖北省决定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至解除之日

止；疫情防控期间复工的项目，发承包双方应进行协商，合理顺延工期。

四、概算调整

因疫情防控导致建设项目工程造价超过项目概算的，建设单位应按照规定调整概

算。

五、疫情防控期间，应急抢险工程可采取成本加酬金的计价方式。成本计算按发承

包单位、监理单位、造价跟踪审核单位所收集、审核后的人工、材料、机械台班的数量

和价格计算，酬金发承包双方协商确定。施工前或施工中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六、疫情防控期间，尚未招标或未签订合同的工程，建设单位应考虑疫情对工程项

目的影响，增加疫情防控费用，调整因疫情引发的市场价格上涨费用。上涨后的总价超

过概算的，建设单位应调整概算。

七、各地建设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应积极主动作为，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建设工程人

工、材料价格和疫情防护措施费用监测，及时准确发布和调整各类建设工程造价信息，

为发承包双方合理确定工程价款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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